
上海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规范 
（2008 年 6 月修订）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表明了研究生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也是研究生

申请学位的前提和依据。学位论文工作是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全面训

练，使其具有进行科学研究能力，培养综合运用掌握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所学知识，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为保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根据《上海财

经大学学位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实际，

制定本规范。 

一、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硕士学位论文必须是一篇系统的、完整的学术论文。论文不低于 2万字。 

2、硕士学位论文工作应由硕士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工作时

间不少于一年。 

  3.硕士学位论文应表明作者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应反映

出作者具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新的见解和一定的科研或技术成果。 

4.硕士学位论文内容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的基本论点、结论和

建议，应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 

  5.学位论文必须符合学术规范要求，引用他人材料，必须注明出处；利用合

作者的思想和研究成果时要加注附注。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格式，详见《上海

财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 

6、硕士学位论文必须单独写出论文摘要(不少于 1500 字)，内容包括： 

  （1）课题的来源、目的和意义； 

  （2）研究内容和过程的概括叙述； 

  （3）主要结论、创新与不足。 

    7、学位论文应用汉语撰写（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各专业学生除外），

研究生无法使用汉语撰写的，必须经导师同意，所在院（系、所）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批准，报研究生部备案，但需在学位论文中附详细中文摘要(不少于 3000 字)

和中文目录。 

二、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开题 

  1、硕士研究生应在参加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学术活动及广泛查阅参考文献

和进行实际调研等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选择有理论或实践意义的课题进行研

究。 

2、学位论文的选题应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密切联系，与导师及其所



在学科点所承担的科研项目相结合。 

  3. 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确定前，应公开进行开题报告。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

会议最迟应在第三学期的第二个月前完成，具体工作由所在院（系、所）及其学

科点组织。 

4、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内容包括：论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范围与目前进展情况。 

5、硕士学位论文的开题程序如下： 

（1）学位申请人登录我校网上教学管理系统，完成网上开题申请，并打印硕

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表。学位申请人将打印出的纸质版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表

1 份、报告全文至少一式 3 份，送交所在院（系、所）研究生秘书安排开题报告

会。 

（2）院（系、所）研究生秘书在教学管理系统中登录开题的“时间”和“地

点”供学生查询。 

（3）院（系、所）有关学科点负责安排开题报告会，组织至少三人以上专家

参加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对选题的科学依据、目的意义、研究内容、预期

目标、研究方向与课题条件等作出论证。 

（4）参加论文开题的专家，应提出开题是否通过的结论。 

（5）论文指导教师根据开题报告会专家意见，对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给出

是否通过的结论，并在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表上签名确认。 

（6）论文开题结束后，院（系、所）研究生秘书应在教学管理系统内登录论

文开题结果。 

三、学位论文预审和评阅 

1. 院（系、所）及学科（专业）可以组织硕士学位论文的预审。对于预审

不通过的学位论文，应修改并经“双盲评阅”通过后，参加下一次论文答辩。 

2、对于学位论文预审通过者，实行“双盲评阅”。评阅人的姓名对硕士学

位申请人及其指导教师保密，学位申请人及其导师的姓名对论文评阅人保密。 

3、学位申请人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不含本人及导师信息的 2 本论文及 2 份

《硕士论文评阅书》（同等学力申请人各需 3份）送交各院（系、所）研究生秘

书，进行“双盲”评阅。 

4.论文评阅人由院（系、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名，确定本学科点硕士学

位论文评阅人。每篇硕士学位论文至少送 2名评阅人审阅。 

5、论文评阅人应对硕士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写出详细的评语。论文评阅人

的评阅意见，应在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宣读。 

四、学位论文的答辩 



    论文答辩是把好学位授予质量的关键，也是对研究生整个学习和论文答辩工

作的综合考核。 

1、“双盲评阅”或预审通过后，由院（系、所）组织答辩。如有 1 名评阅

人认为论文未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的，不能组织答辩。但对评阅结果差异较大

的论文，根据《上海财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关于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双盲”

评审异议论文的处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要求，可以重新送审一次。 

2、硕士学位论文至少应在答辩前 15 天送答辩委员会专家委员审阅。 

3、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由本学科（专业）和相关学科（专业）的硕士生

导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担任。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名单须经院（系、所）学位

分委员会确定，由学位分委员会主席签名确认 

4、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三至五人组成，其中必须有一位是硕士生导

师或教授，至少校外专家一人。同等学力申请人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至少由

五人组成。 

5、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校外专家担任。 

6、学位论文作者的指导教师不参加论文答辩委员会，并在答辩过程中回避。 

7、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设秘书一人，负责论文答辩会议的具体组织工

作，做好论文答辩记录。硕士学位论文申请人不得参加接待工作。 

8、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在作出建议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时，应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经全体应到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同意，方得通过。 

9、硕士学位论文经答辩未通过者，答辩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并以半数

通过为原则，可作出要求学位论文作者在一年内完成修改论文后重新答辩一次的

决议。如论文答辩委员会未作出修改论文和重新答辩一次的决议，任何个人都无

权同意修改论文和重新组织答辩。重新答辩费用，由学位论文答辩人自理。 

五、其他 

1、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参照全国相关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有

关规定及本规范执行。  

2、本规范自 2008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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